
臺
南
縣
之
十

二
年
度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報
告

臺
南
縣
政
府

壹
、
視

主且

社
區
發
展
是
可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政
策
」
重
要
工
作
項
目
之
一
，
也
是
一
種
綜

合
性
的
地
方
福
利
建
設
，
其
目
的
在
有
計
畫
、
有
步
驟
的
結
合
民
眾
與
政
府
的
力
量
，
並

啟
發
民
眾
發
揮
自
動
﹒
自
發
、
自
助
精
神
'，」
貢
獻
人
力
、
財
力
、
物
力
‘
智
力
，
配
合
政

府
行
政
措
施
，
來
改
善
生
活
環
境
，
提
高
生
活
品
質
。

本
縣
有
三
十
一
個
鄉
鎮
市
，
分
為
五
一
七
村
里
，
經
依
據
省
頒
社
區
規
割
原
則
，
並

配
合
自
然
地
理
環
-
境
與
民
眾
生
活
需
要
，
規
劃
為
三
七
一
個
社
區
，
自
民
國
五
十
六
年
起

，
積
極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至
七
十
年
度
止
，
已
全
部
完
成
各
社
區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，

在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畏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方
面
，
各
社
區
亦
均
已
略
具
成
效
。
惟
時
代
不
斷
的

進
步
，
民
眾
的
需
求
永
無
立
境
，
為
進
一
步
揖
高
民
眾
生
活
品
質
，
乃
於
七
十
一
年
度
依

照
「
蓋
灣
省
社
區
發
展
後
績
第
一
期
五
年
計
畫
」
各
項
指
導
原
則
，
並
參
酌
地
方
實
際
情

況
，
訂
定
本
縣
社
區
發
展
後
續
計
壺
，
接
以
推
動
社
區
各
項
工
程
維
護
與
擴
展
，
並
加
強
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及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。

社
區
發
展
後
預
計
置
在
本
縣
實
施
後
，
已
深
受
民
眾
重
視
與
支
持
，
雖
然
本
縣
社
會

福
利
基
金
財
源
有
限
，
經
費
運
用
上
頗
感
困
難
，
但
由
於
社
區
民
眾
的
熱
心
響
應
，
自
動

籌
措
配
合
款
1
更
由
於
上
級
的
鞭
策
﹒
指
導
，
與
本
縣
各
級
工
作
同
仁
的
團
結
、
努
力
，

使
本

m七
十
二
〉
年
度
應
特
別
加
強
辦
理
之
三
十
個
社
區
均
已
如
期
建
設
完
成
，
同
時
對

於
一
般
社
區
之
成
果
維
護
工
作
，
亦
均
能
控
照
預
定
計
置
辦
理
完
成
，
如
此
以
政
府
較
少

的
經
費
投
資
能
獲
致
改
善
民
眾
生
活
的
最
高
妓
益
，
是
本
縣
社
區
發
展
的
宗
旨
也
是
特
熙

。
相
信
通
過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推
行
，
將
能
、
逐
步
改
善
民
眾
生
活
環
-
境
，
提
高
生
活
品
質

，
終
至
民
生
樂
利
、
社
會
安
和
，
達
成
民
生
主
義
理
想
社
會
目
標
。

貳
、
社
區
視
割
概
況

本
縣
依
照
臺
問
省
社
區
發
展
計
畫
之
規
定
，
除
都
市
計
畫
區
域
內
及
人
口
零
散
偏
僻

地
區
外
，
經
配
合
各
村
旦
、
部
落
之
地
理
形
勢
、
文
化
背
景
、
生
活
依
存
、
民
眾
意
向
等

因
素
，
將
全
縣
規
割
為
三
七
一
個
社
區
，
積
極
實
施
基
酷
工
程
建
設
、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及
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，
以
改
善
民
眾
生
活
環
境
，
至
七
十
年
度
立
全
部
建
設
完
成
，
七
十
一
年

度
起
又
依
據
臺
灣
省
社
區
發
展
後
績
第
一
期
五
年
計
畫
，
擬
訂
本
縣
社
區
發
展
後
續
計
壺

，
預
定
從
已
發
展
社
區
中
，
選
擇
環
境
較
落
後
者
一
四
二
社
區
，
分
五
年
繼
續
辦
理
改
善

鑫
、
重
要
措
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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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縣
辦
理
社
區
發
展
後
續
第
一
期
五
年
計
畫
，
經
依
據
上
級
指
導
原
則
，
並
檢
討
過

去
推
行
十
年
計
畫
之
得
失
與
針
對
地
方
實
際
需
要
，
七
十
三
年
度
採
取
下
列
主
要
工
作
措

施•• 一
、
寬
籌
經
費
，
按
計
畫
社
區
數
編
列
預
算
執
行

本
縣
它
十
二
年
度
應
辦
三
十
個
指
定
加
強
社
區
，
經
依
照
本
縣
補
助
標
準
每
社
區
補

助
一
百
篇
元
，
計
編
列
預
算
三
千
萬
元
，
另
外
為
樂
顧
其
他
一
般
社
區
之
成
果
維
護
與
繼

續
發
展
工
作
，
亦
籌
編
﹒
一
、
宜
。0
萬
元
補
助
二
0
0
個
社
區
，
每
社
區
七
萬
五
千
一
咒
，

以
求
各
社
區
持
續
、
均
衡
發
展
。

二
、
召
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研
討
會
•• 

於
七
十
二
年
一
月
十
二
自
在
縣
農
會
會
議
室
舉
行
，
參
加
對
象
為
各
鄉
鎮
市
長
﹒
民

政
課
長
、
財
政
謀
長
、
建
設
謀
長
、
社
區
業
務
承
辦
人
等
，
並
邀
請
本
府
有
關
單
位
派
員

列
席
，
由
縣
長
親
自
主
持
，
研
討
內
容
包
括
各
鄉
鎮
市
公
所
經
費
簿
拓
、
社
區
數
調
配
、



拉
術
人
力
支
援
及
有
關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核
討
與
策
劑
。
此
舉
乃
推
動
社
區
業
葫
之
首
要
工

作
，
許
多
以
往
無
法
解
決
之
問
題
，
都
在
研
討
會
中
當
場
獲
得
突
破
，
對
於
本
縣
社
區
發

展
工
作
之
順
利
推
行
，
助
益
最
大
e

三
、
舉
辦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人
員
講
習
會
及
觀
摩

•• 

本
縣
為
增
進
基
層
工
作
人
員
業
葫
知
能
，
灌
轍
正
確
觀
念
，
並
交
換
工
作
經
驗
，
鞍

討
得
失
，
經
於
七
十
二
年
三
月
十
六
日
在
本
府
中
正
堂
舉
辦
工
作
人
員
講
習
會
，
參
加
人
﹒

員
為
各
鄉
鎮
市
公
所
民
政
謀
長
，
業
務
承
辦
人
、
社
會
工
作
員
、
社
區
總
幹
事
、
社
區
理

事
長
等
，
並
於
講
習
會
後
，
前
往
東
山
鄉
日
尾
‘
新
營
市
土
庫
、
後
壁
鄉
平
安
等
社
區
實

地
觀
臨
峙
，
參
加
人
員
成
感
獲
益
匪
淺
。

四
、
審
核
社
區
年
度
工
作
計
畫•. 

﹒
赤
縣
為
求
各
社
區
物
質
建
設
與
精
神
建
設
平
衡
發
展
，
特
別
規
定
各
社
區
於
年
度
開

始
二
個
月
內
擬
訂
各
項
工
作
年
度
計
畫
報
本
府
審
核
，
對
經
費
運
用
作
妥
善
分
配
，
避
免

可
股
市
阻
理
事
會
偏
重
於
工
程
建
設
而
忽
略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，
尤
其
使
各
項
活
動
能
經
常
住
在

社
區
一
系
列
展
開
，
以
確
收
實
際
效
果
。

五
、
定
期
督
導
社
區
理
事
會.. 

為
促
進
社
區
理
事
會
健
全
並
發
揮
組
織
功
能
，
本
縣
木
(
七
十
二
)
年
度
接
限
定
期

實
地
督
導
方
式
，
由
本
府
統
一
排
定
日
期
通
知
各
社
區
按
指
定
時
間
召
開
理
事
會
議
，
由

本
府
各
業
務
有
關
單
位
派
員
組
成
督
導
團
前
往
列
席
，
會
議
中
追
蹤
討
論
工
作
執
行
情
形

，
探
討
進
度
落
後
原
因
，
並
謀
求
解
決
辦
法
，
促
進
社
區
理
事
會
以
積
極
的
態
度
，
不
斷

的
推
展
工
作
。
本
年
度
此
種
質
地
巡
姐
督
導
，
分
別
於
二
月
間
及
五
月
間
辦
理
兩
梯
次
，

收
效
宏
大
。

六
、
辦
理
社
區
媽
媽
教
室
輔
導
人
員
聯
誼
會

於
七
月
十
四
、
十
五
日
在
澄
清
湖
背
年
活
動
中
心
舉
行
，
由
本
府
資
主
任
秘
書
前
往

主
持
，
參
加
入
員
二
百
餘
人
，
對
於
姆
媽
教
室
輔
導
人
員
之
情
感
受
誼
及
交
擴
經
驗
﹒
溝

通
設
巧
等
非
面
，
甚
有
助
益
。

七
、
舉
辦
全
縣
社
區
一
童
子
軍
大
露
營

•• 

本
縣
為
提
倡
社
區
背
少
年
正
當
活
動
，
培
養
育
少
年
手
腦
並
用
﹒
智
德
榮
修
，
經
以

遁
過
輩
子
車
運
動
有
式
在
各
社
區
推
展
青
少
年
活
動
，
期
能
將
輩
子
軍
日
行
一
善
﹒
服
務

人
華
及
徊
，
、
仁
、
勇
三
達
德
兼
備
的
特
性
表
現
在
每
一
位
背
少
年
身
上
，
便
成
為
社
會
安

定
、
國
家
強
盛
的
基
石
。
本
縣
社
區
童
子
軍
活
動
除
注
重
平
常
在
社
區
內
從
事
訓
線
及
服

路
外
，
並
每
年
學
辦
全
縣
大
露
營
一
次
，
以
掀
起
高
潮
，
促
進
推
廣
。
本
年
度
大
露
營
活

動
於
七
十
二
年
四
月
六
、
七
、
八
日
在
珊
瑚
潭
營
地
舉
行
有
一
干
餘
人
參
加
盛
況
空
前
。

肆
.
、
辨
謹
情
形

-140-

→
、
組
織
活
動
方
面•• 

川
鬥
體
全
社
區
理
事
會
•• 

L

輔
導
各
社
區
依
規
定
改
選
社
區
理
事
會
，
改
選
前
先
召
開
籌
備
會
，
提
選
適
當
理

事
人
遍
，
以
網
羅
各
方
面
人
士
，
尤
以
配
合
後
體
計
畫
規
定
加
強
實
施
精
神
倫
理

建
設
所
需
領
導
人
士
為
提
選
對
象
。
本
縣
特
協
調
各
鄉
鎮
市
公
所
於
各
社
區
理
事

會
改
選
或
補
選
時
輔
導
優
秀
熱
心
之
婦
女
‘
老
人
及
青
少
年
幹
部
當
選
為
社
區
理

事
，
以
利
協
助
推
展
各
項
婦
女
活
動
，
推
行
老
人
福
利
，
及
青
少
年
活
動
。

q
M社
區
理
事
會
視
實
際
需
要
分
組
辦
事
，
如
讓
境
衛
生
組
﹒
工
程
維
護
組
、
社
教
活

動
組
、
福
利
服
務
組
等
，
各
組
由
各
方
面
具
有
專
才
或
興
趣
之
人
士
組
成
。

口
社
區
，
峙
甜
甜
方
法
定
運
用

•• 

L

由
本
縣
派
駛
各
鄉
鎮
市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運
用
專
業
方
法
，
健
全
社
區
理
事
會
組
鞘



'
激
發
民
眾
社
區
意
識
，
培
養
參
與
感
及
自
動
自
發
觀
念
。

么
運
用
社
會
工
作
員
協
助
社
區
理
事
會
建
立
社
區
基
本
資
料
，
調
查
社
區
需
要
，
發

揮
社
區
資
源
，
並
擬
訂
各
種
活
動
計
壺
，
彌
補
社
區
專
業
人
才
之
不
足
。

由
社
區
志
攝
服
務
之
組
訓
典
活
動•• 

L

輔
導
各
社
區
組
織
志
願
服
務
傲
，
並
於
服
務
前
先
施
以
講
習
，
以
溝
通
服
務
觀
念

，
增
進
服
務
知
能
。

內
心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，
因
尚
屬
萌
芬
階
段
，
在
未
蔚
成
風
氣
之
前
，
本
縣
暫
以
社
區
童

子
軍
‘
媽
媽
教
室
‘
長
壽
俱
樂
部
等
成
員
為
基
礎
，
展
開
各
項
服
務
活
動
。
此
外

並
吸
收
社
區
青
少
年
及
熱
心
人
士
加
入
服
務
行
列
，
期
能
藉
各
類
服
務
績
效
，
引

起
民
眾
共
鳴
，
而
逐
步
推
廣
之
。

二
、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方
面
:

八
鬥
典
、
修
建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與
免
費
一
設
備
及
管
理

•• 

L

本
縣
早
年
建
設
之
社
區
因
當
時
限
於
經
費
，
無
興
建
活
動
中
心
，
居
民
從
事
各
項

活
動
及
集
會
至
惑
不
便
，
本
府
有
感
於
斯
，
乃
自
籌
經
費
九

0
0
萬
元
，
並
配
合

「
加
強
基
層
建
設
、
提
高
農
民
所
得
方
案
」
'
充
實
民
眾
活
動
中
心
設
施
計
畫
補

助
款
四
、
一
九
六
、

0
0
0
元
，
合
計
二
二
、
一
九
六
、
O
O
0
元
，
補
助
新
建
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十
二
幢
'
修
建
活
動
中
心
四
十
六
瞳
'
擴
建
活
動
中
心
五
幢
。

句
，心
除
新
、
修
、
擴
建
活
動
中
心
外
，
本
府
並
輔
導
各
社
區
理
事
會
加
強
活
動
中
心
之

管
理
，
維
護
並
接
裝
水
電
，
每
日
開
放
供
民
眾
正
當
活
動
使
用
。

叫
設
置
文
康
體
育
活
動
場
所

•• 

L

本
縣
各
社
區
文
康
體
育
場
所
，
除
原
已
設
置
者
外
，
本
年
度
新
設
球
場
八
七
處
，

整
修
運
動
場
昕
一
O
四
處
，
計
揖
技
一
九
一
處
，
以
利
民
眾
從
事
文
康
體
育
活
動

使
用
@

Z

責
由
各
鄉
鎮
市
公
所
輔
導
各
社
區
妥
善
維
護
及
利
用
。

日
辦
理
社
區
文
廣
體
育
活
動

•• 

L

由
社
區
理
事
會
調
查
民
眾
志
趣
，
組
織
各
類
文
康
體
育
活
動
班
隊
，
目
前
本
縣
已

組
成
立
一
。
一
隊
。

么
本
府
教
育
、
社
會
等
單
位
及
教
囡
囡
密
切
配
合
，
共
同
輔
導
各
地
學
校
、
機
關
﹒

團
體
支
援
社
區
策
劃
辦
理
各
項
文
康
體
育
活
動
，
遇
有
校
瘦
，
則
舉
辦
社
區
聯
合

運
動
大
會
，
以
掀
起
高
潮
，
揖
高
體
育
風
氣
，
七
十
二
年
本
縣
舉
辦
社
區
運
動
會

者
有
三
十
七
社
區
。

門
心
透
過
學
校
發
動
學
生
鼓
勵
家
人
參
加
社
區
全
民
運
動
，
增
進
身
體
健
康
。

個
充
實
社
區
圖
書
閱
覽
設
備
與
管
理
•• 

L

輔
導
社
區
理
事
會
利
用
活
動
中
心
或
其
他
適
當
場
所
設
置
社
區
閱
覽
室
，
目
前
本

縣
已
設
置
閱
覽
室
者
有
一
一
七
社
區
。

At 
可
4

9

的
充
質
閱
覽
室
設
備
，
如
書
植
、
書
架
、
報
架
、
桌
楠
、
照
明
及
通
風
等
設
備
，
所

需
經
費
由
本
府
每
年
度
所
撥
各
社
區
補
助
款
內
之
活
動
設
備
費
或
各
社
區
生
產
建

設
基
金
學
息
報
鄉
鎮
市
公
所
核
准
後
支
應
。

已
洽
請
新
聞
﹒
農
林
、
教
育
、
衛
生
等
機
構
及
各
類
文
物
出
版
社
提
供
文
宜
資
料
或

書
刊
、
雜
誌
陳
列
供
民
眾
取
閱
。

4
鼓
勵
社
區
內
退
休
公
務
人
員
及
大
專
青
年
協
助
整
理
書
籍
及
指
導
社
區
青
少
年
在

閱
覽
室
自
修
。

田
開
放
學
校
場
所
及
設
備
使
民
眾
使
用
﹒
-

L

由
本
府
教
育
局
輔
導
各
級
學
校
開
放
場
所
及
設
備
供
民
眾
使
用
，
如
有
損
壞
時
，

由
學
校
會
同
社
區
理
事
會
查
處
，
並
由
社
區
理
事
會
配
合
修
纜
。

Z

社
區
理
事
會
辦
理
失
項
活
動
時
，
均
洽
請
學
校
派
員
參
與
及
協
助
，
促
進
溝
通
與

配
合
，
使
學
校
與
社
區
打
成
一
斤
。



的
社
區
輩
子
軍
活
動
與
服
務
•• 

L

本
縣
自
六
十
五
年
開
始
推
展
社
區
童
子
軍
以
來
，
由
於
績
效
一
一
良
好
，
現
正
繼
誼
頓

大
推
展
中
，
目
前
已
組
織
六

O
圈
，
有
服
務
員
一
五
二
人
，
輩
子
草
一
、
O
八
五

人
，
並
將
本
縣
籌
組
社
區
輩
子
軍
情
形
略
述
如
下•• 

ω
在
組
圍
之
前
先
邀
請
社
區
理
事
會
及
熱
心
人
士
加
以
說
明
，
使
其
瞭
解
童
子
軍
活

動
的
內
容
與
目
的
，
而
能
全
力
支
持
、
配
合
。

叫
調
訓
社
政
人
員
﹒
團
長
、
副
團
長
及
圈
務
委
員
，
培
養
社
區
內
服
務
幹
部
，
奠
定

推
展
基
礎
。

問
鄉
鎮
市
自
行
舉
辦
團
體
活
動
或
露
營
，
並
邀
請
民
意
代
表
及
村
里
長
參
加
，
便
地

方
人
士
增
進
認
識
輩
子
軍
活
動
之
一
意
義
，
而
願
一
意
協
助
推
展
本
項
工
作
。

叫
每
年
舉
辦
一
次
全
縣
社
區
-
童
子
軍
大
露
營
，
掀
起
高
潮
，
並
培
養
青
少
年
合
軍
及

服
務
的
人
生
觀
，
本
縣
七
十
三
年
度
大
露
營
活
動
經
於
四
月
六
.
七
、
入
日
在
珊

湖
海
舉
行
，
由
縣
長
親
自
主
持
，
社
會
處
蔡
副
處
長
會
蒞
臨
指
導
，
帶
來
莫
大
鼓

舞
。

。
心
本
縣
社
區
重
于
軍
除
每
年
參
加
數
次
露
營
活
動
外
，
平
常
在
社
區
內
每
星
期
均
集

合
舉
行
園
集
會
，
實
施
技
能
訓
練
及
社
區
服
務
活
動
，
以
達
到
重
于
軍
教
育
之
自

的
，
而
避
免
流
於
形
式
。

J的
社
區
婦
婚
教
室
活
動
與
服
務
•• 

L

本
縣
依
照
省
頌
「
加
強
推
行
媽
媽
教
室
活
動
補
充
事
項
」
規
定
，
成
立
媽
媽
教
室

活
動
推
行
督
導
小
組
，
小
組
由
社
會
﹒
教
育
‘
建
設
﹒
農
林
、
衛
生
、
婦
女
會
、

.
縣
農
會
等
單
位
派
員
組
成
，
各
單
位
就
業
務
所
轄
有
關
媽
媽
教
室
活
動
事
項
，
透

過
小
組
功
能
，
相
互
協
調
配
合
，
績
效
一
良
好
。

么
本
縣
運
用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協
助
鄉
鎮
市
公
所
策
劃
媽
媽
敬
室
活
動
，
除
各
社
區
普

遍
辦
理
外
，
並
以
列
入
指
定
加
強
辦
理
社
區
為
示
範
班
，
增
加
活
動
次
數
及
充
肺
片

內
容
，
以
供
其
他
社
區
學
習
，
扭
高
媽
媽
教
室
活
動
水
準
。

內
心
七
十
二
年
度
本
縣
共
辦
理
媽
媽
教
室
一
二

O
四
班
，
參
加
婦
女
九
、
二
七
四
人
，
現
，

正
繼
輯
推
展
中
。

了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方
面
﹒

川
鬥
社
區
各
種
家
庭
手
工
獸
醫
民
割
據

•• 

L

本
縣
對
於
推
行
家
庭
手
工
藝
，
先
從
設
法
使
社
區
理
事
會
容
納
一
、
三
位
女
性
理

專
著
手
，
請
一
該
女
性
理
辜
負
責
策
劃
家
庭
手
工
藝
之
推
廣
工
作
，
因
婦
女
們
在
一

起
彼
此
談
得
很
投
機
，
訓
練
蛙
組
織
也
就
容
易
得
多
t

。
心
社
區
理
事
會
依
按
當
地
產
銷
環
境
及
原
料
供
應
情
形
，
選
擇
收
益
較
大
之
項
目
，

接
洽
附
近
工
廠
派
員
施
以
訓
蟬
，
結
訓
後
即
以
家
庭
副
業
方
式
在
家
從
事
代
工
生

產
，
增
加
家
庭
收
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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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心
社
區
理
事
會
亦
鼓
勵
居
民
從
事
養
菇
、
養
鳥
、
種
吞
瓜
、
洋
菇
等
家
庭
副
棠
，
增

加
收
益
，
改
善
生
活
。

口
社
區
各
種
生
產
合
作
事
業
及
產
銷
共
間
作
業
之
推
廣

•• 

L

本
縣
對
於
推
行
合
作
事
業
，
輔
導
合
作
社
場
組
織
，
一
向
極
為
重
視
，
經
輔
導
設

立
社
區
合
作
社
兩
處
，
各
社
辦
理
業
務
除
手
工
藝
品
加
工
生
產
及
日
用
品
供
銷
外

，
尚
有
其
他
委
託
代
辦
事
務
，
經
營
狀
況
良
好
。
並
輔
導
成
立
社
區
合
作
農
場
六

處
，
辦
理
水
稻
合
作
經
營
，
調
配
閥
混
纜
，
共
同
插
秩
、
共
同
收
穫
及
設
立
育
苗
中

心
，
背
果
共
同
運
銷
等
業
訝
，
對
於
降
低
生
產
成
本
，
增
加
收
益
，
收
效
宏
大
。

乞
由
社
區
理
事
會
針
對
當
地
生
產
作
物
銷
售
情
況
，
主
動
協
調
錢
會
辦
理
共
同
運
銷

，
以
防
商
一
人
剝
削
。

日
充
食
社
區
托
見
所
設
備
及
辦
理
見
童
福
利
，
.

L

利
用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或
其
他
適
當
場
所
設
立
托
兒
所
，
使
幼
兒
獲
得
妥
善
照
顧
。



本
縣
托
兒
所
業
務
大
部
分
由
最
會
主
辦
，
小
部
分
自
鄉
鎮
市
公
所
辦
理
，
目
前
總

班
數
二
六
一
班
，
收
托
見
一
輩
一
八
、
二
三
八
人
，
其
中
最
會
辦
理
二
二
六
班
七
、
。

八
三
人
，
鄉
鎮
市
公
所
辦
理
三
十
一
直
一
、
O
二
五
人
，
婦
女
會
辦
理
四
班
三
一
一

0
人
。

立
自
衛
生
局
輔
導
各
地
衛
生
所
辦
理
托
兒
所
健
康
核
查
，
每
六
個
月
一
次
，
以
維
護

兒
童
健
康
。

在
本
縣
社
區
寓
言
自
辦
理
以
來
，
因
切
合
地
方
需
要
，
前
可
妥
善
照
顧
幼
見
，
又

能
增
加
婦
女
工
作
機
會
，
頗
受
歡
迎
，
發
展
迅
速
。
為
達
成
了
社
區
一
所
之
目
標

，
本
縣
正
積
極
運
用
社
區
理
事
會
力
量
並
協
調
各
鄉
鎮
市
公
所
及
農
會
普
通
辦
理

，
同
時
注
意
改
善
托
兒
所
所
舍
、
供
水
、
娛
樂
、
教
保
等
設
備
，
使
社
區
兒
童
能

獲
得
更
好
的
照
顧
。

倒
成
立
社
區
建
穗
俱
樂
部
及
辦
理
老
人
休
閒
活
動
•• 

L

輔
導
社
區
理
事
會
利
用
適
當
場
所
，
設
立
長
壽
俱
樂
部
，
本
縣
目
前
已
成
立
社
區

長
壽
俱
樂
部
二
三
八
處
。

內
心
社
區
理
事
會
每
月
舉
辦
慶
生
會
一
次
，
並
不
定
期
辦
理
郊
遊
、
健
行
、
康
樂
表
演

等
活
動
。

q

山
協
調
衛
生
所
每
三
個
月
為
老
人
健
康
檢
查
一
次
，
有
病
者
並
減
免
醫
槃
費
。

也
社
會
工
作
員
辦
理
社
區
老
人
休
閒
聯
誼
活
動
，
七
十
二
年
度
計
辦
理
廿
四
次
。

國
、
社
區
發
展
與
基
層
建
設
成
果
之
維
護
﹒

八
鬥
美
化
、
綠
化
社
區
建
設
•• 

L

本
縣
將
美
化
、
綠
化
工
作
列
為
社
區
發
展
後
續
計
畫
之
主
要
工
程
項
目
，
規
定
各

指
定
加
強
辦
理
社
區
均
應
於
公
共
道
路
兩
旁
建
造
花
台
，
上
面
栽
植
花
木
，
予
以

美
化
、
綠
化
。

。
卸
責
自
社
處
理
事
會
勸
導
住
戶
勿
築
圍
牆
，
而
改
以
綠
籬
或
花
台
，
並
鼓
勵
住
戶
於

庭
前
臨
後
空
地
開
闢
花
園
，
栽
種
花
卉
，
以
資
獎
化
。

的
品
本
縣
社
區
綠
化
、
美
化
工
作
自
六
十
七
年
開
始
推
廣
以
來
，
甚
受
民
眾
稱
道
，
許

多
社
區
紛
紛
自
動
規
劃
美
化
工
程
，
甚
至
將
花
台
加
以
油
漆
並
把
原
本
髒
亂
之
空

地
規
割
成
小
型
公
園
，
績
效
甚
佳
，
相
信
數
年
後
，
將
可
連
到
所
有
社
區
全
部
美

化
的
目
標
。

口
改
善
家
一
戶
衛
生•• 

L

本
縣
家
戶
儒
生
改
善
工
作
，
由
於
社
區
發
展
十
年
計
畫
期
間
推
廣
甚
多
，
加
以
近

聽
年
來
民
眾
生
活
水
準
提
高
，
大
部
分
住
戶
均
木
有
「
職
人
不
聽
陣
」
心
理
自
動

加
以
改
善
，
又
加
上
政
府
單
位
及
社
區
理
事
會
的
大
力
宣
導
，
著
寶
獲
得
很
大
改

善
。

而，
心
本
縣
家
戶
衛
生
改
善
工
作
重
熙
係
由
室
內
而
後
到
室
外
，
首
以
廚
房
、
餐
廳
、
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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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
之
改
善
做
起
，
逐
步
擴
展
到
其
他
房
舍
，
然
後
進
一
步
整
頓
家
戶
四
週
之
環
境

衛
生
，
如
瓦
碟
、
磚
塊
、
廢
棄
物
及
雜
草
之
清
理
，
以
維
護
整
潔
，
確
保
健
康
。

日
養
護
及
加
強
社
區
排
水
清
退

L

於
社
區
巷
道
兩
旁
建
造
磚
溝
或
混
凝
土
構
，
並
注
意
瀉
底
坡
度
設
計
，
以
防
積
留

污
水
。

呵
，
心
興
建
家
戶
小
排
水
縛
，
將
廚
房
、
浴
室
、
廁
所
所
排
出
之
污
水
引
至
公
共
排
水

溝
。

本
社
區
大
小
排
水
溝
經
常
疏
禱
，
保
持
暢
通
，
如
有
損
壞
或
倒
塌
，
由
社
區
理
事
會

即
時
修
復
。

也
本
縣
七
十
二
年
度
計
新
修
建
社
區
排
水
溝
六
八
、
五
O
五
公
尺
。

間
養
護
及
加
強
社
區
道
路



L

社
區
起
道
路
面
損
壞
者
即
予
修
復
，
路
面
雜
物
隨
時
消
除
。

乞
輔
導
社
區
理
事
會
，
對
於
寬
度
狹
小
泣
行
困
難
之
巷
道
設
法
協
調
拓
寬
，
過
分
臂

的
之
處
儘
量
取
直
。

內
心
無
尾
巷
道
設
法
協
調
打
過
，
以
暢
交
通
。
、

4
社
區
巷
道
及
住
戶
四
週
五
企
尺
內
貴
也
住
戶
經
常
打
掃
，
保
持
清
潔
，
公
共
場
所

及
重
要
交
通
路
口
自
社
區
理
事
會
僱
工
清
掃
。

忘
本
縣
七
十
二
年
度
新
修
建
社
區
路
面
計
四
O
二
.
四
二
二
平
方
公
尺
。

們
向
婆
一
護
各
種
公
共
設
施
及
設
備

•• 

L
七
十
二
年
度
配
合
「
加
強
基
層
建
設
，
提
高
農
民
所
得
方
案
」
，
新
建
社
區
活
動

中
心
七
腫
，
另
本
縣
自
籌
新
建
活
動
中
心
五
腫
，
修
建
活
動
中
心
四
十
六
蟑
，
鑽

建
活
動
中
心
四
幢
。

立
輔
導
社
區
理
事
會
配
合
村
里
消
除
髒
亂
執
行
小
組
，
建
立
清
潔
責
任
區
，
並
定
期

核
查
，
維
護
社
區
環
境
整
潔
。

“4

小
社
區
內
各
項
基
層
建
設
工
程
，
一
律
視
向
社
區
工
程
，
由
社
區
理
事
會
納
入
成
果

維
護
計
宜
。

4

社
區
公
共
廁
所
由
理
事
會
指
定
專
人
每
日
清
掃
，
以
給
清
潔
。

"
弘
本
縣
社
區
發
展
後
輯
計
盡
規
定
每
一
社
區
均
應
設
窗
社
區
標
誌
一
座
，
經
費
以
不
超

過
七
萬
元
為
原
則
，
大
小
及
形
式
由
各
社
區
配
合
當
地
地
形
及
特
色
自
行
設
計
。

目
前
七
十
二
年
度
各
指
定
加
強
辦
理
社
區
均
已
完
成
社
區
標
誌
志
設
置
。

伍
、
檢
討
與
建
議

--' 

、
被

討

抖
優
點•• 

L
社
區
理
事
會
組
織
健
全
，
負
責
醬
募
配
合
款
，
規
劃
及
監
督
各
項
工
作
計
畫
之
推

行
，
充
分
發
揮
組
織
功
能
。

么
社
區
民
血
來
均
能
繼
認
社
區
發
展
的
一
意
義
與
重
要
性
，
熱
烈
響
應
後
輯
計
童
工
作
，

不
惜
出
鎮
、
出
力
，
甚
至
捐
獻
土
地
供
興
建
公
共
設
施
，
精
神
感
人
。

門
心
各
項
工
程
均
由
社
區
理
事
會
自
行
辦
理
，
增
進
社
區
民
眾
參
與
感
及
責
任
心
，
並

能
促
使
民
眾
重
視
將
來
成
果
維
護
工
作
。

4

各
社
區
除
完
成
各
項
公
共
工
程
外
，
並
進
一
步
辦
理
，
美
化
、
綠
化
工
作
。

5

除
指
定
加
強
辦
理
之
社
區
外
，
對
於
其
他
一
般
社
區
，
木
府
亦
騙
列
經
費
一
、
五

a
O
0萬
元
，
補
助
各
社
區
加
強
成
果
維
護
工
作
及
舉
辦
各
項
活
動
，
以
達
到
各
社

區
普
通
、
均
衡
發
展
。

p
b各
有
關
單
位
協
調
、
配
合
一
良
好
，
工
作
推
展
順
利
。

口
缺
點•• 

L

本
縣
屬
農
業
縣
份
，
社
區
居
民
大
多
從
事
農
務
或
做
工
，
早
出
晚
歸
，
休
閒
時
問

較
少
﹒
加
上
觀
念
保
守
，
各
項
活
動
之
推
展
較
為
吃
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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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
部
分
社
區
理
事
會
觀
念
上
仍
偏
重
工
程
建
設
，
對
於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工
作
，
往
往

失
為
被
動
，
有
待
繼
續
加
強
輔
導

ι

二
、
建
議
事
項•• 

H
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」
經
奉
行
政
區
核
定
並
頒
布
質
施
，
惟
其
中
部
分
條
文
與
現

行
規
定
不
一
致
，
工
作
人
員
無
所
適
從
，
建
議
上
級
儘
速
訂
定
各
項
貸
施
細
則
，
並

辦
理
講
習
，
俾
利
貫
徹
執
行
。

口
基
層
建
設
新
建
活
動
中
心
補
助
款
，
每
幢
僅
三
十
七
萬
八
干
元
，
民
眾
需
自
籌
近
百

萬
元
，
因
負
擔
過
於
沈
重
，
籌
措
困
難
，
影
響
進
度
及
執
行
績
效
，
建
議
提
高
補
助

標
惜
中
，
減
輕
地
方
負
擋
，
以
利
計
畫
執
行
。




